
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

向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

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信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湖南

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纳药厂”或“公司”）向不特定对象发

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

引第 11 号——持续督导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

——规范运作》等有关规定，对华纳药厂向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

核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湖南省天玑珍稀中药材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玑珍稀”）是公司持有

20%股权的参股公司，主要经营业务为珍稀濒危动物药材人工替代品研究。为支

持天玑珍稀业务发展及维持公司在天玑珍稀的持股比例，公司拟以自有资金

604.80 万元对其进行增资。本次增资为天玑珍稀原股东同比例增资，天玑珍稀股

东均按持股比例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2,240.00 万元，784.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。本

次增资后，天玑珍稀注册资本将由 6,000.00 万元增加为 8,240.00 万元。 

天玑珍稀为公司持股 20%的参股公司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——关

联方披露》规定，天玑珍稀为公司联营企业，认定为公司关联方，本次增资构成

关联交易，但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《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

资产重组特别规定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联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关联关系说明 

天玑珍稀为公司持股 20%的参股公司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——关

联方披露》规定，天玑珍稀为公司联营企业，认定为公司关联方，本次增资构成

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关联人基本情况 



公司名称 湖南省天玑珍稀中药材发展有限公司 

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 陈柳民 

注册资本 6,000 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 2018 年 10 月 18 日 

住所 浏阳经开区健康大道金凯莱公寓 521 室 

主营业务 
中草药种植（限分支机构）；中药材收购；中医药、药品的研发。（依 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主要股东或实

际控制人 

九江鹊山天玑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持股 55%；陈晓松持股 25%；湖南

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20% 

（三）关联人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项目 2023年 3月 31 日 2022年 12月 31 日 

1 总资产 2,397.74 2,300.36 

2 负债总额 880.00 580.00 

3 净资产 1,517.74 1,720.36 

序号 项目 2023年 1-3月 2022年度 

1 营业收入 - - 

2 净利润 -540.12 -2,149.02 

注：以上数据未经审计。 

（四）本次增资前后天玑珍稀的股权结构 

序号 股东姓名/名称 增资前持股比例 增资后持股比例 

1 九江鹊山天玑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55% 55% 

2 陈晓松 25% 25% 

3 华纳药厂 20% 20% 

合计 100% 100% 

三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

天玑珍稀是公司持有 20%股权的参股公司，主要经营业务为珍稀濒危动物

药材人工替代品研究。本次增资基于天玑珍稀发展规划、项目进展对资金需求，

天玑珍稀各方股东遵循股权比例同比例进行增资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



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四、拟签署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

截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，各方均在履行内部审议程序，尚未完成协议签署，

待各方内部决策完毕后，再行签订增资协议，协议内容以最终签订为准。 

（一）协议主体 

目标公司：湖南省天玑珍稀中药材发展有限公司 

股东：九江鹊山天玑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

股东：陈晓松 

股东：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二）增资金额情况 

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： 

1、天玑珍稀本次增资合计人民币 3,024.00 万元。其中注册资本增加 2,240.00

万元，即由 6,000.00 万元增加至 8,240.00 万元；资本公积增加 784.00 万元。 

（1）股东九江鹊山天玑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按 55%的持股比例认缴增资

人民币 1,663.20 万元，其中 1,232.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，431.20 万元计入资本公

积。 

（2）股东陈晓松按 25%的持股比例认缴增资人民币 756.00 万元，其中 560.00

万元计入注册资本，196.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。 

（3）股东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按 20%的持股比例认缴增资人民币

604.80 万元，其中 448.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，156.8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。 

2、本次增资无新增投资人，以上各股东认缴增资金额均按照原持股比例（实

缴比例）进行，各股东均已充分行使优先认购权，不存在放弃优先认购权情形。 

3、各股东承诺：已获得本次增资扩股所要求的一切授权、批准及认可； 

4、天玑珍稀承诺，本次增资款项将全部用于主营业务，并及时将款项使用

情况定期向各股东进行报告。 

（三）出资期限 

各股东一致同意，全部认缴增资款 3,024.00 万元最迟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



前全部缴付至天玑珍稀指定账户。 

（四）各方权利义务 

1、各方权利 

（1）各股东有权督促天玑珍稀办理工商变更手续，要求更新股东名册信息，

缴付出资后有权要求出具《出资证明书》等； 

（2）天玑珍稀有权督促各股东严格按照增资协议履行增资款缴付义务，有

权要求各股东配合办理相关手续并提供有关资料。 

2、各方义务 

（1）各股东应严格履行增资协议约定，如期、足额缴付认缴增资款； 

（2）各股东根据各自内部程序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，确保获得签署和履行

增资协议的完整有效授权； 

（3）各股东应配合天玑珍稀办理工商变更/备案等手续提供必要资料； 

（4）天玑珍稀负责本次增资事项的统筹和协调工作，督促各股东及时行使

相应权利、履行相关义务； 

（5）天玑珍稀应及时变更《股东名册》，依据相关股东会决议和新修订的《章

程》变更各股东信息； 

（6）天玑珍稀负责协调各股东办理本次增资事项、公司《章程》的工商变

更/备案手续，按照相关规定完成工商变更登记/备案事项； 

（7）天玑珍稀应在收到股东增资款项后当日依法向股东出具《出资证明书》。 

（五）违约责任 

1、除因不可抗力外，增资协议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义务或承诺，均视为违

约。 

2、除增资协议另有约定外，由于增资协议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约定的义务，

造成增资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，由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，赔偿因其违

约行为而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实际损失。如存在两方以上发生违约行为，则由违

约各方按照其各自的违约程度分别承担违约责任。 

3、增资协议项下各方均分别承担违约责任，不存在任何性质的连带违约责

任。 



五、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天玑珍稀实施增资，有利于推进濒危动物药材替代产品研发进展，促进

天玑珍稀的持续发展。公司对其增资 604.80 万元以确保对天玑珍稀的持股比例

保持稳定，不会对公司财务、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，不影响公司独立性，不存

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六、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

2023 年 6 月 29 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临时会议，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向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2023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

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，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向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事前认

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。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一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

1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

独立董事认为，公司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，

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进行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和财务产生不利影响。

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及公司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事

项提交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。 

2、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

独立董事认为，公司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，

符合公司的未来规划和发展战略。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、公平、合理，没有对

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。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

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。 

（二）监事会意见 

监事会认为，本次公司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允、合理的

原则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不会对公司现金流及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，本次公

司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



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监事会同意本次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。 

七、保荐机构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 

本次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，公司独

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，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，符合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等相关规

定。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

情况。因此，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 




